关于申报2016年成人高等学历教育招生专业计划的通知

各函授站（教学点）：

为进一步规范和促进招生工作，2016年成人高等学历教育招生专业计划提前申报，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我校各层次的专业最短学习年限为：专升本、高起专2.5年，高起本5年。
二、各函授站（教学点）在申报2016年拟招生专业计划时须按照专业和科类进行（高起专和高起本层次同一专业招收两个科类的考生，则该专业作为两个专业申报）。
三、各函授站（教学点）须结合实际办学条件，申报招生专业计划。

1、原则上与往年开设专业有一定连续性，且兼顾实际招生和市场调研情况。
2、专业计划以函授学习形式为主，函授学习形式招生专业和人数所占的比例不少于站点招生专业和人数的80%。
3、鼓励函授站（教学点）创造条件申报本科,尤其是专升本层次专业。
请各函授站（教学点）于2016年3月1日前将拟招专业申报表纸质版送至继续教育学院，电子版发邮件至1332007599@qq.com（详见附件）。
联系人：袁义山      联系电话：0571-88929603
附件：浙江理工大学成人高等教育函授站（教学点）2016年拟招生专业设置申报表
                                             浙江理工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二〇一六年一月八日

